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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！
首先感谢您给到的关注！在此简述我的困难，请求帮助。我遇到的关于人才补贴申请问题是：第3期补助无法申请。原因为：申请时间应从2023年2月至2024年1月，但由于该项政策截止于2023年12月，故无法提交资料。
我是一名2020年8月成功落户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人员，落户前与落户后一直在职并按月缴纳社保。2020年底至2021年初，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调整，劳动合同签订单位由“海油来博”变更为“北海油”，两家单位均位于滨海新区，社保缴纳地点均在滨海新区，且工作衔接时间点分别为：2020年12月31日和2021年1月1日。
由于本人满足滨海新区人才引进的补贴政策，故于2021年1月申请该补贴，但由于公司组织结构变动，社保缴费单位的差异，导致系统无法上传相关资料。经人社局相关人员充分协调与商议后，提交了相关说明，作为佐证，特殊审批，成功获得第1期补助，申请时间也听从人社局人员要求定在了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。第2次补助也成功获取，并与第1次补助时间连续。
以下有两点情况，需要特别说明：
第一点，《关于滨海新区吸引储备人才的实施细则》，该细则中并未提到由于公司发生变更，导致劳动合同发生变更的情况。因此，针对本人上述提到的问题，是否应该一事一议，根据人才补贴的政策目的和政策实施出发点进行考虑。
    第二点，该项补贴是针对劳动者个体，并非针对公司进行的补助。因此，不能仅因为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，而耽误引进人才人员的合法利益。
    由于疫情，我们好几年都未曾涨薪，想尽可能争取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。恳请新区人社局相关人员，辛苦您能够充分考虑实际情况，能够就此特殊情况给与我们帮助，十分感谢！

